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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理工南分校〔 2016〕 13 号

关于转发《桂林理工大学固定资产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

分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根据学校《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〈桂林理工大学

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桂理工〔 2014〕 166

号）精神，结合分校实际，经研究，分校决定对固

定资产实行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

任到人”的三级管理制度，资产管理部为分校资产

管理的一级管理单位，各系、部门等为二级管理单

位，各教研室、实验室等固定资产占有、使用部门

为三级管理单位。各级管理单位应各司其责，切实

做好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。

现将《桂林理工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转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原《桂林理工大学高等

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桂理工高职院〔 2011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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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

2016 年 4 月 26 日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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